	审批意见：                    株醴环评表〔2024〕62号
一、醴陵市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服务中心拟投资3843.33万元建设“醴陵市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项目”，项目由18座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组成，其中荷叶塘水库位于醴陵市船湾镇四方社区；老贯冲水库位于醴陵市左权镇玉皇阁村；沟形湾水库位于醴陵市船湾镇狮力村；藕塘水库位于醴陵市沈潭镇鳌仙村；上灌塘水库位于醴陵市明月镇湾富村；石塘水库位于醴陵市明月镇湾富村；双鸭坡水库位于醴陵市明月镇大障村；新塘水库位于醴陵市茶山镇石均塘村；大塘水库位于醴陵市浦口镇花椒村；东塘水库位于醴陵市王仙镇灌冲村；桨叶塘水库位于醴陵市王仙镇三狮村；龙塘水库位于醴陵市阳三石街道伏龙村；卫星水库位于醴陵市泗汾镇枧上村；军山水库位于醴陵市均楚镇大垅洲村；宋家冲水库位于醴陵市均楚镇长午新村；杨石塘水库位于醴陵市均楚镇黄田村北；龙龟山水库位于醴陵市明月镇贺家桥社区；寺冲水库位于醴陵市明月镇云岩社区。项目工程建设内容包括：
1．荷叶塘水库：（1）对大坝坝体进行高压旋喷灌浆防渗措施处理；（2）坝顶公路硬化，大坝上游整坡，现浇砼护坡护至坝顶；下游整坡，并采用植草砖；上、下游坝坡增设踏步；（3）溢洪道完址重建箱涵形式控制段、泄槽段（除陡槽段外），重建进口段，溢洪道新建消力池；（4）新建管理用房；增加坝顶照明路灯；库内清淤；大坝白蚁治理。
2．老贯冲水库：（1）对大坝坝体进行高压旋喷灌浆防渗措施处理；（2）大坝坝顶公路硬化，增设防护栏，上坝公路整修，上游六角块护坡至坝顶并整修，下游生态植草砖护坡，翻修下游排水体，重建下游踏步及排水渠；（3）溢洪道新建消力池；（4）其他：新建管理用房，坝前清淤。
3．沟形湾水库：（1）坝顶硬化，上坝公路与坝顶连接，上游六角块护坡局部修复并护至坝顶，坝体进行高压旋喷灌浆防渗；（2）下游整坡采用草皮护坡，排水体整修；（3）原址重建溢洪道，增设消力池，新建泄洪渠，整修道路；（4）新建管理用房、坝顶照明灯、防汛砂石池。
4．藕塘水库：（1）对大坝坝体进行高压旋喷灌浆防渗措施处理；（2）大坝上游整坡，坡比1:2.5，现浇C20砼护坡至坝顶，下游整坡并草皮护坡，坡比1:2.25，重建坡面排水沟和贴坡排水；（3）溢洪道重建消力池和泄洪渠；（4）其他：新建管理用房，修复上坝公路90m，坝前清淤。
5．上灌塘水库：（1）坝体进行高压旋喷灌浆防渗；（2）上游六角块护护坡以上采用现浇砼护坡护至坝顶，六角块护坡破损处整修，下游整坡并草皮护坡，坝脚排水体翻修；（3）新建管理用房、坝顶照明灯、水库大字，硬化上坝公路773m及坝顶路面。
6．石塘水库：（1）大坝坝体防渗采用高压旋喷灌浆；（2）上游坝坡六角块护坡护至坝顶，新建坝顶路面，下游坝坡整坡采用草皮护坡，对下游贴坡排水体表面进行翻修；完善坡面排水设计；（3）对溢洪道全线进行“金包银”方式加固改造，重建消力池；（4）消力井和卧管重建，增设应急放空闸门；（5）新建管理用房，对库区进行清淤，补充坝顶照明路灯，对大坝进行白蚁防治。
7．双鸭坡水库：（1）大坝坝体采用高压旋喷灌浆防渗；（2）下游整坡并草皮护坡；坝脚重建贴坡排水；下游坝坡踏步重建；（3）溢洪道陡槽段侧墙加高，消力池重建；拓宽下游水塘溢洪道；（4）新建管理用房、坝顶照明灯、防汛砂石池，硬化上坝公路250m。
8．新塘水库：（1）坝体进行高压旋喷灌浆防渗，对大坝坝顶进行硬化，坝体上游护坡六角块护坡护至坝顶，下游整坡，并采用植草砖，坝脚新建排水棱体及排水沟；下游坝坡增设踏步；（2）溢洪道新建消能设施；（3）新建坝顶砼路面；（4）新建管理用房；新建坝顶照明路灯；库内清淤；大坝白蚁治理。
9．大塘水库：（1）对大坝桩号0+000～0+337段坝体进行搅喷式水泥土防渗墙；坝顶路面硬化，坝坡护坡；上坝公路路面硬化；（2）左、右两处放水斜拉闸门拆除重建卧管；（3）新建防汛砂池及管理房；坝顶设防汛照明太阳能灯；对水库进行清淤。
10．东塘水库：（1）对大坝上游坝坡整坡，；坝顶路面修复；（2）对坝体采用高压旋喷灌浆处理；（3）下游坝坡修整；（4）溢洪道泄槽段和交通桥拆除重建，新建消力池，尾水渠；（5）将卧管上的通气孔延伸加高至坝顶。（6）新建上坝道路先清表然后硬化路面，靠山侧设排水沟，管理房，补充水库大字，更新标识牌，照明设备，堤防汛沙池。
11．桨叶塘水库：（1）大坝新铺设混凝土板衬砌；坝顶道路新建为4m宽混凝土道路；下游坝坡整平，铺设草皮护坡；坝体做高压旋喷灌浆。（2）溢洪道堰顶人行桥拆除重建；拆除原来溢洪道，在原基础上进行改建，溢洪道增加消能设施，消力池后接建衔接段与现状尾水渠连通。对溢洪道左侧山地边坡做C20混凝土喷锚加固处理。（3）新建管理房，完善大坝安全监测设施及水雨情测报系统，更新标识牌，更换水尺，补充水库大字。
12．龙塘水库：（1）大坝上游坝坡，对未衬砌部分进行衬砌；（2）对坝体采用高压旋喷灌浆处理；（3）大坝下游坝坡采用马尼拉草皮护坡，新建下游踏步，棱体排水拆除重建，重建排水沟，导渗沟；（4）对上坝道路和坝顶道路路面硬化；（5）改造溢洪道，新建消力池和尾水渠；（6）拆除斜拉闸，新建卧管；（7）新建管理房，防汛沙池，补充水库大字，更新标识牌及路灯。
13．卫星水库：（1）对坝体采用高压旋喷灌浆进行防渗；（2）对坝顶道路拆除重建硬化路面；坝坡护坡；（3）下游坝坡增设下坝踏步，坡面排水沟、坡脚排水体拆除重建；（4）拆除重建溢洪道现状末端泄槽，新建溢洪道消力池，新建出口尾水渠与新建灌溉渠衔接，同时对现状右坝肩机耕桥拆除重建；（5）拆除重建输水涵启闭设施并新建卧管取水，同时拆除重建下游灌溉渠100m；（6）新建管理房、防汛沙池，更新、增设水库标识牌等；（7）对右侧近坝库岸路基边坡进行防护。
14．军山水库：（1）挡水坝段采用SCL防渗膜对大坝进行防渗处理；修缮坝顶路面、栏杆及防浪墙；（2）溢流坝段用高标号环氧砂浆补强、修补；更换弧形闸门、止水设施及启闭设备；启闭房拆除重建并拓宽；增设起闭孔防护栏杆；（3）输水建筑物：更换斜拉闸启闭机及电力缆线，更换闸门止水，斜拉闸喷漆防锈处理；修缮启闭房；（4）其他：新建管理房；增设坝顶防汛公路禁行标志、坝顶照明、各类标识标牌、划界界桩设施、汛限水位标识、安全设施等管理设施与设备。
15．宋家冲水库：（1）大坝：①加高拓宽坝顶并采用砼路面硬化，坝顶上下游侧增设砼路肩；②坝体、坝基防渗采用水泥搅拌桩；③下游坝脚拆除重建贴坡排水体，并在排水体底部设置砼排水沟；（2）溢洪道：拆除重建溢洪道进口段及泄槽段；增设消能防冲段及泄洪渠衔接段；（3）输水设施：完善涵洞出口消能设施及灌溉渠连接段；（4）其它：防汛道路硬化改造1000m，新建管理房、坝顶照明、防汛砂石池、标志标牌等管理措施。
16．杨石塘水库：（1）大坝加高坝顶；增设下游检修砼踏步；坝体高压旋喷桩防渗；坝顶砼路面硬化；（2）溢洪道侧墙与下游排水体相接处新建泄洪渠；增加控制段侧墙高度0.45m，修建墙顶两侧土坡；拆除重建消能防冲段；（3）新建管理房；增设坝顶防汛公路禁行标志、坝顶照明、各类标识标牌、划界界桩设施、汛限水位标识、安全设施等管理设施与设备。
17．龙龟山水库：（1）大坝左右坝肩采用帷幕灌浆防渗处理；（2）大坝左坝肩至溢洪道进口段上游坡采用现浇砼护坡；大坝下游坝脚砌石护脚维护加固，并新增坝脚排水沟；（3）溢洪道采用C25素砼衬砌；消力池底板采用C25钢筋砼衬砌；尾水渠两侧浆砌石挡墙护岸，护岸长度总计144m；（4）对输水隧洞局部裂缝采用回填水凝材料修补；并于左坝肩新开应急放水隧洞，同时新建卧管及消力井；（5）增设位移、渗流等大坝安全观测设施；（6）新建管理用房；（7）新增安全防护栏、路灯、安全警示牌及标示牌等附属设施；（8）进行白蚁防治。
18．寺冲水库：（1）上游坝坡一级坡清杂并植草砖护坡，二级坡现有预制砼六角块护坡修复；下游坝坡二级坡削坡并采用草皮护坡，坝脚排水棱体培厚，一级平台重建，新建竖向排水沟和下坝踏步；水库名称做字及大坝徽标；（2）溢洪道底板全线重建；泄槽出口新建一、二级消力池；（3）输水隧洞进口明挖段36m明挖重建；洞身段扩建，并在拱顶位置进行回填灌浆；隧洞进口新建斜拉闸；重建启闭机房；隧洞出口下游分水闸启闭机房拆除重建；下游灌溉渠衬砌；（4）对现有管理用房进行修缮；（5）白蚁防治。
根据湖南亚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分析结论、专家技术评审意见，在建设单位落实环评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风险防范措施前提下，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可达到国家相关环保要求，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同意该项目按报告表中确定的地点、规模和内容建设。
二、工程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1．项目应加强水污染控制。项目不设施工营地，施工人员生活依托周边既有公卫和居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施工废水在施工场地内设置沉淀池，施工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项目区洒水降尘。
2．项目应加强大气污染控制。项目采用商品混凝土，不设置拌和场。采取在施工工地边界设置围挡，定期对施工场地及周围运输道路洒水，物料临时堆放场配套防风、防雨、防扬散设施，运送易产生扬尘物质的车辆实施密闭运输，建筑垃圾、渣土及时清运等措施，减少施工期扬尘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3．项目应加强噪声污染控制。选用低噪声设备和施工工艺，加强施工设备和运输车辆的维护和保养，合理进行施工平面布置和施工组织，减少噪声对环境的影响。对近居民区的施工现场，高噪声施工机械在午休时间（12：00－14：00）和夜间（22：00－次日6：00）停止施工，确保施工期噪声排放达到《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表1标准。
4．项目应加强固体废弃物的分类管理和利用。项目不设弃渣场，施工过程中的废弃建筑垃圾等尽量综合利用，不能利用部分按渣土管理部门要求送到指定建筑垃圾消纳场所统一处置；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并清运处置。
5．严格落实各项水土保持、生态影响控制措施。对临时性占地，应尽量缩短时间，及时恢复土地原有使用功能。严格按照水土保持方案提出的相关工程措施、临时措施等进行防护，有效防治水土流失，减轻项目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6、项目应加强环境风险防范。建立健全风险防控体系, 强化风险管理和事故的预防，做好环境风险的巡查、监控等管理，杜绝环境风险事故发生。制定并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确保环境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三、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环境保护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的，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四、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由醴陵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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